研究生院：

兹证明，姓名同学系我院XX专业（如：“发育生物学专业”）年级(如：2005级)博士／硕士研究生。姓名于入选日期（如：“2007年6月”）入选中国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，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派往X国XX大学（如：德国弗莱堡大学解剖与细胞所）学习。留学期限为期限（如：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）。
姓名同学已完成在XX大学的学习，并于日期（如： 2008年8月16日返回我校）。工作安排及意见和建议（如：他将继续在我校攻读博士学位／自主择业）。
特此说明

兰州大学XX学院(须加盖学院公章)
日期（如：二○○八年八月二十一日）

研究生院（须加盖研究生院公章）

